發動行如何申請辦理ACH代收業務

1、 確定適用的交易代號及用戶號碼

首先須到本所網站「ACH批次代收代付」項下「資料下載」點選「ACH代收代付交易代號表」，確定適用的交易代號，若無合適的交易代號則須行文向本所申請新的交易代號，由本所提請本所諮詢委員會會商決議交易代號及收費標準。
2、 了解目前可辦理扣帳金融單位

請參考本所網站「ACH批次代收代付」項下「資料下載」點選「ACH代收業務參加單位一覽表」及「未參加代收業務單位一覽表」。
3、 與發動者簽訂合約書

依據中央銀行八十九年三月四日台央業字第○二○○四二八號函規定，媒體交換（ACH代收代付）業務係屬交換業務之一種，發動行、收受行與本所之權責義務關係均依據中央銀行管理票據交換業務辦法及參加票據交換相關規定辦理，彼此間不需簽約，故發動者僅須與發動行簽約即可。
發動行與發動者須簽訂合約書，於契約中說明彼此間權利義務。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相關參考範本」提供「委託金融業者代繳業務費用合約書(發動行與發動者)」參考範本，供發動行下載參考使用。
4、 擬訂授權書格式
發動者另外須與委繳戶簽訂「委託轉帳代繳費用授權書」，發動者可透過發動行將授權書送至扣款行核印。
擬訂「委託轉帳代繳費用授權書」格式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授權書加印「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字樣：
由於目前各銀行有多種扣款管道，為避免扣款行建立檢核檔時發生錯誤，應加印「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字樣，以利扣款行將資料鍵至正確檢核檔。
（2） 明確標示「用戶號碼」欄位：
現行規定扣款行扣款時須檢查「發動者統一編號」、「交易代號」、「委繳戶帳號」、「委繳戶統一編號」，多數銀行會多檢查「用戶號碼」欄位。部分銀行檢核檔建立方式是採取人工自行建檔方式，為降低行員建檔錯誤，授權書應清楚表示「發動者統編」、「交易代號」、「委繳戶帳號」、「委繳戶統編」及「用戶號碼」，特別是用戶號碼應清楚表示出來，因為即使相同交易代號，不同發動者也可能採用不同的用戶號碼，如信用卡費代收業務，有些發動者以卡號為用戶號碼，有些發動者則以身分證統號為用戶號碼，如能明確標示出「用戶號碼」欄位，將有利鍵檔工作進行。若發動者沿用原有授權書，可用刻章的方式，將發動者統編、交易代號及用戶號碼（如用戶號碼為保單號碼或用戶號碼為信用卡號等）的資料加蓋於授權書上。
（3） 授權書應清楚標示發動行名稱，以利扣款行核印完成後能將授權書回送正確發動行。
（4） 發動者選定用戶號碼時應注意該用戶號碼是否具有唯一性。
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相關參考範本」提供「委託轉帳代繳業務費用授權書(發動者與收受者)」參考範本，供發動行下載參考使用。
5、 向交換所申請辦理

本所需將發動者統一編號及交易代號鍵於系統中，各參加單位才能上傳授權檔，所以發動行發動代收業務前須行文本所，以便函轉各扣款行配合辦理，來函內容請註明發動者名稱、發動者統一編號、交易代號、交易項目、用戶號碼、發動行名稱及金融代號、聯絡人姓名及電話、開辦日期、是否有舊委繳戶資料須轉檔及附上授權書樣本。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相關參考範本」提供「代收案件發文參考範本」供參考。
6、 製作授權扣款提出檔（ACHP02）

為便利扣款行建立檢核檔，本所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起提供授權扣款電子檔傳送機制，由發動者將授權書內容製成授權扣款提出檔（ACHP02）檔案格式（請參考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規格文件」）送交發動行，由發動行提出至本所平台，透過本所分類後由扣款行提回，扣款行可使用此檔案，不須逐筆重新鍵入授權扣款檔案，扣款行核印完成後不論成功或失敗，再透過該機制回傳發動行，以作為發動代收案件的依據。
（1） 提出A與Ｏ資料

提出A與Ｏ資料授權扣款提出檔可分二大類：一、為新的委繳戶授權資料新增（A），指的是發動行將新委繳戶授權書及授權檔傳送至扣款行核印；二、為舊有委繳戶資料新增（Ｏ：新增舊有已簽約委繳戶資料），僅由發動行將授權檔送至扣款行建檔（未附委繳戶授權書），新增舊有已簽約委繳戶資料作業方式，詳本業務流程第八點。
（2） 提出D資料

提出D資料已完成授權核印資料，內容若有修改，發動者須將修正之授權書送至扣款行，發動行應先刪除（D）原有授權扣款資料後再新增（A）修正後的授權扣款資料。

（3） 授權檔的內容須與授權書一致，特別是用戶號碼應完全相同。

7、 授權書寄送

授權書處理時，發動行可利用本所總所或各分所保管箱進行交換，以簡化手續並節省郵資，若扣款行為非交換單位或因地區偏遠則須採郵寄方式。
授權書寄送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辦理新委繳戶核印時，發動行應於授權檔提出當日或次一營業日將授權書書面資料送至扣款行總行或收受單位所在地交換所保管箱內，授權書須郵寄時，發動行須於提出檔案後三個營業日內將授權書寄達扣款行。
（2） 授權書送交（通報）單（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作業規範」提供「代繳費用約定書核印通（回）報單」參考範本，供發動行下載參考使用。）上請加註授權扣款檔提出日期，以便扣款行能與授權檔資料比對，以確定授權書是否送齊。
（3） 授權書遺失時，可由發動行請發動者協助將留存授權書影印二份，由發動者或發動行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簽章後送扣款行進行核印。若須說明遺失情形，可視責任歸屬，由發動行或扣款行填寫「ACH代收業務委託代繳授權書遺失通報單」（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表格及表單」提供「ACH代收業務委託代繳授權書遺失通報單」參考範本，供發動行或扣款行下載參考使用。）
8、 舊委繳戶轉檔作業

為便利扣款行建立原自行舊有已簽約授權資料，可由發動者將資料以「Ｏ：新增舊有已簽約委繳戶資料」方式提出，扣款行僅需檢核委繳戶統一編號與帳號是否相符，相符後即可入檢核檔，不需重新核對委繳戶印鑑，故不收核印費，發動者應出具舊檔轉換新檔聲明書（本所網站「ACH批次代收代付」項下「資料下載」提供「舊檔轉換新檔聲明書」），證明所提供之授權扣款檔資料均為舊有已簽約委繳戶資料且資料內容正確無誤，若因資料有誤致生糾紛時願負全責。對於參加各電腦共用中心的農漁會或信用合作社，聲明書應寄送或交換至各農漁會或信用合作社，不可直接寄至各電腦共用中心。轉換日期為同一天時，可發文本所，由本所併代收開辦文函轉各參加單位。
ACH代收業務舊有委繳戶轉檔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發動行受理發動者申請參加本所ACH代收機制後，發動者為避免因同時將多家扣款行舊檔轉換為新檔造成扣款失敗案件太多，可能會考慮採逐家扣款行轉換新檔方式，以求扣款過程順利及穩定，故由發動者於舊檔轉換新檔聲明書中載明轉換日期，扣款行依此聲明書上所列日期作為轉換日期，自轉換日期之後的授權案件均視為新件，有關授權核印費用適用ACH代收代付機制相關作業規定。
（2） 除下列兩項資料外，發動行轉換舊委繳戶資料應以一次為原則。
１、提出後因錯誤遭扣款行退回，須再補送的資料。
２、聲明書所列轉換日期前已流通在外未完成授權核印的資料。
前二項提出次數限制三次，超過三次以上扣款行得要求發動行重新提出聲明書，若發動者拒絕重新提出聲明書，扣款行得拒絕並以「９：其他」回覆訊息回覆。
聲明書除提出次數限制三次外，有效日期定為三個月，發動者透過發動行提供聲明書所列轉換日期前已流通在外未完成授權核印的在途明細資料，請扣款行協助於一個月內回覆在途的授權書。
9、 製作ACH提出電子資料檔（ACHP01）

「ACH入扣帳資料提出檔(ACHP01)檔案規格」格式請參考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規格文件」，製作該檔案須特別注意事項如下：

（1） 提出檔的主鍵值（primary key）為交易型態、交易序號、發動者統一編號及提出分行代號，即同一天、同一提出分行、同一發動者的提出資料（不含退件），交易序號不得重複。
（2） 首錄中日期為資料提出日期。因各銀行於本系統提回資料後，扣帳日為次一營業日，客戶存摺顯示扣帳日期亦為次一營業日，所以建議發動行可於扣帳日前一營業日提出ACHP01檔。
（3） 首錄、尾錄及明細資料長度均為250。

（4） 「用戶號碼」欄位，二十位文數字，代收案件為必要輸入欄位，位數不足時左靠右補空白。

（5） 帳號格式為16位，右靠左補零。
（6） 農漁會金融單位代號應使用財政部編賦七碼代號，且只能使用信用部之代號。銀行或信合社不論總行或分行均可使用總行及營業部代號。
10、 正式提出交易前檔案測試

本所備有ACH測試環境供銀行於正式發動交易前測試，測試作業方式及流程請參考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表格及表單」，提供「ACH代收代付測試流程」參考。

11、 提出提回授權扣款檔作業時程

發動行應於每日早上九時到十一時提出授權扣款檔，本所於十一時到十一時三十分分類後，十一時三十分到十二時三十分由扣款行提回應核印資料，扣款行提回資料後，須於十個營業日內（次一營業日起算）回覆核印結果，請參考下列時程表：
授權扣款作業時程表
	作業項目
	時間

	 1.提出行提出交換資料
	09：00~11：00

	 2.交換所分類處理
	11：00-11：30

	 3.提回行提回交換資料
	11：30~12：30


說明：提出交換資料包括發動行提出授權扣款交換資料及扣款行提出核印結果之交換資料。
12、 提出提回交易檔作業時程

ACH代收資料則須於每日早上九時至下午二時前提出至交換所，本所於下午二時至三時分類結算後，下午三時至四時由各扣款行提回應扣款資料。次一營業日扣款行於早上九時至下午二時前提出退件資料至本所，本所分類結算後，下午三時至四時發動行可由本所提回扣款失敗資料。扣款行若因系統或其他因素無法如期提出退件時，須於退件日當天下午四時前通知發動行，並於退件日次一營業日補辦退件上傳，請參考下列時程表：

ACH代收案件提示及退件作業時程表
	作業項目
	時           間

	
	提示交換日
	退件交換日

	 1.發動行提示代收資料
	09：00~14：00
	

	 2.交換所分類結算
	14：00~15：00
	

	 3.收受行提回代收資料
	15：00~16：00
	

	 4.收受行扣帳
	
	提示交換日的次一

營業日

	 5.收受行提出退件
	
	09：00~14：00

	 6.交換所退件結算
	
	14：00~15：00

	 7.發動行提回退件
	
	15：00~16：00

	 8.央行清算
	
	17：00

	9.代收款項入帳起息
	
	17：00以後


說明：1.提示交換日：參加銀行提出、提回提示交換資料。
2.退件交換日：(退件交換日為提示交換日之次一營業日。

(「提示交換差額」、「退件交換差額」與票據交換之「退票交換差額」合併清算。清算之後，代收款項可入帳起息。

13、 資金清算

發動行於提出代收資料之次一營業日下午五時十分，將扣款成功案件透過中央銀行辦理清算。

14、 客戶存摺列印

收受行會依ACHP01之「發動者統一編號」資料轉換成「發動者中文簡稱」列印於存摺上，本所亦於網站「ACH批次代收代付」資料下載項下，提供「ACH代收代付業務發動者簡稱」，該簡稱最多為4個中文字。若有特殊存摺列印需求，可於ACHP01之「存摺摘要」放置收受者能辨認英數字資料共10位（例：電話號碼），收受行會優先列印「存摺摘要」內容，若「存摺摘要」無資料則列印「發動者中文簡稱」，惟存摺列印長度小於或等於10位之收受行，將僅列印「存摺摘要」內容。
15、 手續費及核印費計算

ACH代收之手續費，扣帳成功者，才須收手續費；未成功者，不須收手續費。由本所按月統計，向發動行收取，並分別轉付收受行。計算方式以提示交換日及提示件數，先行列計應收、應付之手續費；並於退件交換時，以退件交換日及退件件數，列計退還其已收及已付之手續費
核印費將依授權扣款傳送機制所傳送之資料為計算基礎，並以扣款行回覆核印結果提出日期為收費計算基準日。
核印費依以下原則計算：
（1） 交易代號為501-703除交易代號531、532及533外，或「 D:取消授權扣款」或「O:新增舊有已簽約委繳戶資料」或核印不成功（回覆訊息非"0"）交易不收核印費。
（2） 交易代號704-999及交易代號531、532及533且為「A：新增授權扣款」核印成功案件（回覆訊息為"0"）交易，由本所向授權扣款檔發動行每件授權書收費五十元，其中交換所收取一元，四十九元轉交扣款行。
（3） 授權書件數計算方式，同一扣款行同一天所提出之核印結果資料中，若發動者，交易代號、資料提回日期、委繳戶帳號相同時，在四筆（含）以內均視為同一件授權書，超過四筆以上，每四筆視同另一件授權書，即本所再向發動行收取五十元，四十九元轉交扣款行。
（4） 手續費及核印費之收取由本所於次月中旬併本所其他費用彙總向發動行收取。
16、 錯帳的處理

訂定「ACH查詢及帳務更正單」，提供參加單位調整帳務及查詢之用，格式請參考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表格及表單」。
17、 核印費調整

委託代繳費用授權書與授權扣款檔回覆不一致情形發生時，得由發動行或扣款行填寫「ACH代收核印費調整通知單」（格式請參考本所網站「銀行專區」之「ACH批次代收代付業務」項下「表格及表單」）提供授權書影本及相關報表（發動行為CH204媒體交換授權扣款回覆資料提回明細表，扣款行為CH203媒體交換授權扣款回覆資料提出明細表）於發生日次月十日前傳真本所交換結算科辦理，本所僅協助調整上月份帳務，之前所發生的錯誤請雙方自行協調處理。

18、 服務窗口

本所交換結算科，聯絡電話：
（02）23922111分機626、分機631、分機619。
PAGE  
8

